
調 閱 申 請 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主  旨：申請調閱（  ）府  字第      號          執照圖說相關資料。 

（  ）府  字第      號 

申請理由： 

建築地址： 

基地座落： 

調閱事項：□配置圖□面積計算表□樓層平面圖□立面圖□結構平面圖□配筋圖 

□建築線指示圖□結構計算書□地質鑽探報告□共同壁協議書□其他：_________ 

註：申請者請於□勾選，申請其他項目請自行附帶證明文件。 

申請人 

(所有權人/起造人) 

姓名/名稱 
 

蓋章 

 

身分證號 

/統一編號 

 

住址  

連絡電話  

受委託人 

(如係本人申請本欄免填) 

姓名/名稱  

蓋章 

 

身分證號 

/統一編號 

 

住址  

連絡電話  

茲委託                      先生/女士/建築師事務所 

全權代表本人辨理申請調閱相關執照圖說。 

上述及本申請書所填資料，倘有不實，侵犯第三人權利，願負損

害賠償及一切法律責任。 

    此    致 

新竹縣政府工務處建築管理科 

 

   申請人(委託人)：                          (親簽加蓋章) 

※應檢附文件/資料如後所述；申請書及所附相關影本應加蓋個人印章或公司登記大小印鑑。 

※委託人為建築師事務所需附建築師會員證影本及加附其連絡人身分證影本。(加蓋事務所大

小章) 

※調閱公寓大廈之公共區域需附管理委員會核備函以及主委大小章(無者不得影印，僅供查閱) 

※送件前務必自行依「送件檢核表」依序勾選□檢附資料是否齊全?以免缺件延誤作業時程! 

※資料備齊後起算調閱作業時間為 10工作天；通知領件日起算後逾 10工作天未領取，案件需

另重新申請。 

□使用 

□建造 



※應附文件/資料說明：(不受理圖檔式影本文件) 

1. 資格證明文件： 

1-1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個人蓋私章、公司蓋原留印鑑大小章) 

1-2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個人蓋私章、公司蓋原留印鑑大小章) 

1-3最新經濟部登記核准函及公司變更登記證之影印本(請蓋其上之原留印鑑) 

1-4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請蓋公司之原留印鑑) 

1-5最新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核備函影印本(請蓋管委會大小章) 

1-6主任委員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請蓋管委會大小章) 

2. 執照文件：使用執照影印本(個人蓋私章、公司蓋原留印鑑大小章、管委會蓋其大小章) 

3. 不動產證明文件： 

3-1所有權人土地及建物登記最新三個月內第一類謄本(個人全部)正本。(電子謄本可) 

3-2所有權人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印本。 

3-3最新三個月內地籍圖謄本正本、建物測量成果圖正本。(電子謄本可) 

3-4未保存登記、無建物所有權狀及謄本者，請附房屋稅籍證明正本。(逕向稅捐機關申請) 

4.送件檢核表： 

一般民眾： 

□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以下則選擇一項即可： 

1.□使用執照影印本+□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印本+□地籍圖謄本正本+□建物測量成果

圖正本)或 

2.□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正本+□地籍圖謄本正本+□建物測量成果圖正本) 

公司行號、法人團體： 

□(最新經濟部登記核准函影本+最新公司變更登記證之影本)、法團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以下則選擇一項即可： 

1.□使用執照影印本+□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印本+□地籍圖謄本正本+□建物測量成果

圖正本)或 

2.□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正本+□地籍圖謄本正本+□建物測量成果圖正本)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最新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核備函影印本 

□主任委員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受委託人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 

※以下則選擇一項即可： 

1.□使用執照影印本+□主委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印本+□地籍圖謄本正本+□建物測

量成果圖正本)或 

2.□主委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正本+□地籍圖謄本正本+□建物測量成果圖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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